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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本校零用金之申請與保管處理程序有所遵循，並使一般小額支出得以迅速

支付、增進工作效益，特訂定「零用金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零用金申請及繳回規定： 

(一) 零用金採用定額撥補制，各單位因公務需要，需保有定額零

用金者，應填寫「零用金申請單」，需經單位主管及副校長

核准後設置。但定額零用金申請金額達新台幣壹拾萬元以上

者，需另經校長核准。 

(二) 零用金之保管及使用，得由零用金保管單位之主管指定專人，

負責費用之初審支付及零用金核銷等相關業務。 

(三) 零用金保管人員異動或離職時，原保管人應辦理零用金之報

銷程序，並繳回剩餘之零用金。新保管人應重新申請零用金。 

第二條、零用金適用範圍如下： 

(一) 董監事出席車馬費。 

(二) 教職員國內出差當日來回之差旅費、短程車資、誤餐費。 

(三) 公務車、私車公用之汽油、停車費、過路費。公務車之驗車費。 

(四) 郵票、銀行手續費、印花稅。 

(五) 外賓訪視及開會餐費、點心費、飲料。 

(六) 演講費。 

(七) 慈惠金。 

(八) 其他小額之消耗性支出。 

(九) 其他零星修繕，因廠商非經常往來之支出。 

(十) 全校性活動之餐費、場勘等相關活動雜支。 



(十一) 各項稅捐及規費。 

(十二) 旅遊平安保險費、二代健保。 

前項各項零用金支付金額，以單筆支出金額在新台幣伍仟元為限，

但董監事出席車馬費、郵資、演講費、全校性活動雜支及各項稅捐、

規費等必須以現金支付者不在此限。 

第三條、零用金支付規定： 

(一) 請款人應備妥支出憑證及「請款單」，經相關權責單位主管之核

准後，向零用金保管人員辦理核銷並領取現金。 

(二) 零用金保管人支付現金時，應請領款人當面點清數額、於「請款

單」收款人欄簽名，並向領款人收取原始憑證（如發票或收據）。 

(三) 零用金之支付除第四條另有規定外，每筆以不超過 5 千元為限；

支出性質不符合零用金項目與支付金額超過新台幣 5千元，應依

正常請款程序辦理請款。 

(四) 零用金保管人應負責審核請款人所取具單據憑證是否符合相關

規定，對於不合法之單據憑證，一律退件不予給付。 

第四條、零用金撥補規定： 

(一) 零用金支付後，零用金保管人員應將「請款單」予以編號、加蓋

付訖章並註記付款日期。零用金保管人應至少每月結算並填具

「零用金支出清單」，連同支出憑證、已支付之「請款單」，送

會計單位審核，依規定程序撥補。 

(二) 會計收到零用金撥補時，應審核及驗算「請款單」、「零用金支

出清單」及憑證，遇有不符規定者，應予剔除並通知零用金保管

人；其餘合乎規定者，於編制傳票後轉送出納付款。 

(三) 出納單位依據經權責主管簽核及會計單位審核登帳之傳票金額

辦理撥補零用金。 

(四) 年度會計年度終了時，零用金保管人員應辦理零用金之報銷撥補

程序。 

第五條、專案零用金規定： 

(一) 各單位因特定業務或大型活動需預支現金者，填寫「零用金申請

單」，經單位主管及副校長核准後，需於五個工作天前轉會計室

辦理。但預支現金達新台幣壹拾萬元以上者，須經由校長核准。 



(二) 專案零用金自專案結束後，七日內需檢附相關支出憑證連同「請

款單」、「零用金支出清單」辦理核銷。 

第六條、各單位零用金由該單位零用金保管人負完全責任。會計人員得隨時派

員抽查之。 

第七條、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